
涉企政府性基金、保证金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名称
收费单位

名称

单位性

质

收费项

目
收费性质

服务内容

或涉及事项
收费标准

标准制定

方式及部门
政策依据 备注

1
宛城区林业
局

本级
政府部
门

森林植
被恢复
费

政府性基
金

矿藏勘查、开
采以及其他
各类工程建
设占用林地
审核

郁闭度0.2 以上的乔木
林地（含采伐迹地、火烧
迹地）、竹林地、苗圃地，
按每平方米 10 元征收；
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未成
林造林地，按每平方米6
元征收；宜林地按每平方
米 3 元征收。其他林地征
收标准按照财政部财税
﹝2025﹞ 122 号文件有关
规定执行。

政府制定，财
政部、国家林
业局；河南省
财政厅、林业
厅

收费项目设定
依据：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森
林法》第三十
七条第一款、
第二款；收费
标准制定依
据：财税
﹝2025﹞122
号，豫财综
﹝2016﹞10 号

由县级林业
部门负责初
审，由省林
业局审核批
准，费用由
区税务部门
代收。

2
宛城区财政
局

本级
政府部
门

城市基
础设施
配套费

政府性基
金

区属乡镇基础
设施配套费
征收

（一）非工业项目地上、
地下建筑每平方米 120
元。
（二）工业项目配套的行
政办公、生活服务设施用
房，每平方米 60 元；除
配套行政办公、生活服务
设施用房外的生产类用
房、科研设施用房，一层
每平方米40 元、二层每
平方米 20 元，三层及以
上每平方米 1 元；地下建
筑部分每平方米 20 元。
（三）物流仓储类项目参
照工业项目标准执行。

政府制定，南
阳市人民政
府

《南阳市城市
基础设施配套
费征收管理办
法》（宛政办
〔2025〕23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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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宛城区残疾
人联合会

本级
事业单

位

残疾人
就业保
障金

政府性基
金

主要用于残
疾人就业及

培训。

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平均
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
均工资 2 倍（含）的，征
收标准为用人单位在职
职工年平均工资；超过当
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的，
征收标准为当地社会平
均工资 2 倍

国务院、财政
部、省财政
厅、省残联

《残疾人就业
条例》，财税
〔2015〕72 号，
财综〔2001〕
16 号，财税

〔2017〕18 号，
财税〔2018〕
39 号，2019 年
公告第 98 号 ，

豫财办综
〔2005〕12 号，
豫财预〔2014〕
212 号，豫财综
〔2016〕12 号,
豫财综〔2017〕
18 号，豫财税
〔2023〕4 号

费用由税务
部门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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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宛城区水利
局

事业单
位

投标保
证金

涉企保证
金

为企业投标
提供担保

不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
的 2%。

政府制定
国务院、国家

发改委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招标投标
法》、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招
标投标法实施
条例》（国务
院第 613 号

令）、《国务
院办公厅关于
清理规范

工程建设领域
保证金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
〔2016〕49

号）、《工程
建设项目勘察
设计招标投标

办法》

鼓励招标人
接受担保机
构的保函、
保险机构的
保单等其他
非现金交易
担保方式缴
纳保证金。
依法必须招
标项目的招
标人不得强
制要求投标
人、中标人
缴纳现金保

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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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宛城区水利
局

事业单
位

农民工
工资保
证金

涉企保证
金

保障农民工
工资足额及
时发放

执行豫人社规 〔2022〕4
号《河南省工程建设领域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
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

政府制定；
人社部；河南
省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

厅

《保障农民工
工资支付条

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724 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
厅关于清理规
范工程建设领
域保证金的通
知》（国办发
〔2016〕49

号）、《工程
建设领域农民
工工资保证金
规定》（人社
部发〔2021〕
65 号）；《关
于印发<河南
省工程建设领
域农民工工资
保证金实施办
法>的通知》
（豫人社规

〔2022〕4 号）

施工总承包
单位可选择
以银行保函
（保险）替
代现金存储
工资保证

金。采用工
程担保公司
保函（保险）
或工程保证
保险方式代
替工资保证
金的，参照
银行保函
（保险）的
相关规定执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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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宛城区水利
局

事业单
位

履约保
证金

涉企保证
金

确保企业能
够履约，能够
正常签订合
同

不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

10%

政府制定
国务院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招标投标
法》、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招
标投标法实施
条例》（国务
院第 613 号

令），《国务
院办公厅关于
清理规范 工
程建设领域保
证金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
〔2016〕49 号）

鼓励招标人
接受担保机
构的保函、
保险机构的
保单等其他
非现金交易
担保方式缴
纳保证金。
依法必须招
标项目的招
标人不得强
制要求投标
人、中标人
缴纳现金保

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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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宛城区水利
局

事业单
位

投标保
证金

涉企保证
金

政府采购投
标担保

(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
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竞争
性磋商、框架协议、单一
来源、合作创新采购)保
证金不得超过采购项目

预算金额的 2%

政府制定
财政部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政府采购
法实施条例》

采购人、采
购代理机构
应当允许供
应商自主选
择以支票、
汇票、本票、
保函（保险）
等非现金形
式缴纳或提
交保证金

8 宛城区政府

办
无

9 宛城区发改

委
无

10 宛城区教体

局
无

11 宛城区科技

局
无

12 宛城区工信

局
无

13 宛城区民政

局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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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宛城区司法

局
无

15 宛城区人社

局
无

16 宛城区住建

局
无

17 宛城区交通

运输局
无

18 宛城区农业

农村局
无

19 宛城区商务

局
无

20 宛城区文广

旅局
无

21 宛城区退役

军人事务局
无

22 宛城区应急

管理局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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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宛城区审计

局
无

24 宛城区统计

局
无

25
宛城区粮食

和物资储备

局

无

26 宛城区医疗

保障局
无

27
宛城区行政

审批和政务

信息管理局

无

28 宛城区信访

局
无

29 宛城区城市

管理局
无

30
南阳市经济
技术开发区 无

31 宛城区贸易

促进中心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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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
宛城区卫健
委 无

33
宛城区公共

资源交易中

心

无

34 宛城区民兵

训练基地
无

35
宛城区供销

合作社联合

社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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